


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褚家村、崔寨村等城中村改造项目 F-3地块
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计算书


1 项目概况
	项目位于济南市起步区崔寨安置五区。该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26245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93210.95 平方米，总户数 580 ，总人数 1023 人，绿地率为 35.1% 。


项目效果图[image: 68865b9a0cd818be87b81a6413f64be]
2 标准要求
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第7.2.2 条明确要求：
合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，评价总分值为12分，根据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指标，按表7.2.2的规则评分。

表7.2.2   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指标评分规则

	建筑类型
	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指标
	得分

	居住建筑
	地下建筑面积与地上建筑面积的比率Rr
地下一层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率Rp
	5%≤Rr＜20%
	5

	
	
	Rr≥20%
	7

	
	
	Rr≥35%且Rp＜60%
	12

	公共建筑
	地下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率Rp1
地下一层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率Rp
	Rp1≥0.5
	5

	
	
	Rp1≥0.7且Rp＜70%
	7

	
	
	Rp1≥1.0且Rp＜60%
	12



3 计算
总建筑面积93210.95平方米，其中地上64114.42平方米，

地下29096.53平方米

地上建筑面积：     64114.42㎡

地下建筑面积：     29096.53 ㎡

Rr=地下建筑面积/地上建筑面积

=  29096.53 /64114.42   = 45.38% 

地下一层建筑面积：   14548.265 ㎡

总用地面积：    26245.00 ㎡

Rp=地下一层建筑面积/总用地面积

= 14548.265/ 26245  = 55.43% 


4 结论
[bookmark: _GoBack]	经验算，地下建筑面积与地上建筑面积的比率Rr为45.38%；地下一层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率Rp为55.43%；满足规范要求，得12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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